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名额分配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

根据机械工程学院学科发展及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需要，特制订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名额分配方案。
第1条 总体原则：鼓励教师多出成果，多培养出优秀研究生。
第2条 学校定向下达的奖励名额，在本方案中未计算的部分直接下发，并从可分配总名额中扣除。
第3条 硕士生名额分配方案，在每位硕士生导师1个硕士生名额（其中只具有硕导资格的优青或青年拔尖人才者，另行增加1个名额）的基础上，按照近3年业绩分配其余名额。
第4条 博士生名额分配方案：每位博士生导师每年0.25个名额【其中院士，每人每年1.5个名额并享有优先选择生源的权利；国家千人计划人才（短期千人名额减半）、长江特聘教授、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、求是特聘教授，在人才计划资助期内每人每年1.2个名额；二级教授、万人计划人才、青年长江学者、青年千人、国家优青（博导）、国家百千万人才计划学者，在人才计划资助期内每人每年1个名额；浙大百人计划，在资助期内每人每年0.75个名额；对于同一导师上述分配名额采用就高原则，不重复计算。】其余名额按照近3年的导师业绩进行分配。
第5条 按业绩分配的名额中，科研经费占60%。科研经费按三年累计实际到校的有效经费计算，以学校科研数据库为准。
第6条 按业绩分配的名额中，科研成果占40%。科研成果按三年累计统计（即每个成果奖励三年），以学校的奖励数据库为准。
1、 上银优博论文金奖奖励2个博士生名额，银奖1.5个博士生名额，铜奖1.2个博士生论文，优秀博士论文1个博士生名额，浙江大学优秀博士论文0.25个博士生名额。获浙江省优秀硕士生学位论文，奖励1个硕士生招生名额。
2、 省部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奖励硕士生招生名额，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奖励博士生招生名额，奖励名额个数如下：国家级特等奖奖励4个招生名额；国家级一等奖奖励3个招生名额；国家级二等奖奖励2个招生名额；省部级一等奖奖励1个招生名额。【注:第二获奖单位名额减半奖励;若同一奖项系院内有2个及以上单位共同承担,奖励名额分配至第一单位,后续单位自行协商各占比例】
3、 SCI收录论文按篇计算，权重系数计算如下：在学校规定的ZJU100期刊上发表，权重为2.5；TOP期刊上发表，权重为1.5；在其它国外期刊发表，权重为1.3；其它期刊发表,权重为1；不计SCI收录的会议及会议期刊论文。
第7条 博士生计算分配名额大于合格生源人数时，原则上按合格生源划拨，多余名额由学院收回借给有生源的导师或导师组，下一年度减半偿还；分配名额用不完时应及时交回，如不及时交回造成名额浪费，在下一年的分配名额中加倍扣除。
第8条 留学生奖励名额规定：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导师招收留学硕士生1名（已入学），奖励导师0.25个硕士名额，招收留学博士生1名（已入学），奖励0.5个硕士名额；留学硕士研究生顺利毕业获得学位再追加奖励导师0.25个硕士研究生名额，留学博士研究生顺利毕业获得学位再追加奖励导师0.5个硕士研究生名额。
第9条 本方案自2017年1月1日起执行。
第10条 本方案解释权归机械工程学院研究生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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